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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校内非机动车辆进行电子登记备案 

管理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部门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校园非机动车管理，营造安全、文明的校园环

境，保障校园交通安全和师生人身安全。结合我校实际，经学校

研究决定，对全校非机动车辆进行电子登记备案并加强管理，请在

2024 年 2 月 29 日前完成以下信息登记，过期不登记的，后续将

无法进入学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类型及范围 

校内非机动车（电动车、自行车）的管理分为三个类别，登记

范围：学校学生自有车辆、学校教职工（含退休、外聘员工）、校

内商业（含合作单位人员车辆、居住职工住宅三区的非校内人员

车辆）。 

二、登记备案办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：1.首先根据自己的“职业类型”，选择“学生”/“教职工”/“校

内商业”，学生及教职工在“学院/部门”里面下拉，找到对应的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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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或部门选中，根据提示进行填写；校内商业（含合作单位人员

车辆、居住职工住宅三区的非校内人员车辆）不管什么商业，统

一选择“校内商业”据提示进行填写。 

2. 车辆照片，至少需要左侧、右侧、正后（车牌号清晰可见）

及购车发票 4 张照片。 

3. 显示“预约成功”即表示登记完成，待后续进行线下上二维

码电子号牌。 

 

 

 

 

 

保存该图片到手机相册，用支付宝扫码进行信息填写 

三、登记备案时间 

2024 年 1 月 11 日-2 月 29 日 

四、其他事项 

学生、教职工（含外聘、合作单位）及其校内商户应在指定时

间内进行登记备案，如不进行登记备案，严禁进出校园。上次已

统计上交信息的也需要填写表格进行电子统计。若不统计上交信

息的，停放在校园，学校将视为僵尸车处理。 

联系人：孙老师 

电  话：15752029255 

 

保卫处   

  2024 年 1 月 10 日 


